








L胪竖
通力弅师韦务所

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华懋（厦门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

会的公告材料， 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。 除此以外， 未经本所同意， 本

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千任何其他目的。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 式二份。

事务所负责入

韩 炯 律师

经办律师

李 琼 律师

陈晓鹏 律师

二O二三年五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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